一、运行维护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1.1维保方式
供应商应按照日常检查、定期巡检、故障处理、应急及重大活动保障运行维护四个方面开展运行维护工作，维护内容范围符合《省级无线电监测设备设施运行维护规定》，并拟定年度运行维护方案，经与采购方共同认定后作为合同协议附件。
1.2服务质量要求
供应商应保证工作质量，严格按照技术服务标准进行监测设施及所配置的平台软件、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服务工作，做好项目的运维内容、时间、地点和维护人员的完整记录文档。
1.3运维技术人员要求
根据我省监测设施实际情况，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维护能力全面、现场处理问题能力强的专业维护技术人员团队，以及配备经过计量的专业仪器设备，以满足各类故障响应的运维时限要求、技术要求。运维技术人员要求如下：
（1）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大局意识，善于沟通、协调，有较丰富的无线电监测工作经验。
（2）熟悉和精通常用监测设备及系统集成设备的维护保养及维修，能快速判断设备故障并提出最佳解决方法。
（3）具备扎实的无线电通信、监测相关理论，有丰富的数据库、软件编程、系统集成及工程实施工作经验。
1.4维护规范要求
1.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无办《省级无线电监测设备设施运行维护规定》和拟定年度运行维护方案，制定维护制度和操作规程、统一格式运维文档和报告，并定期向涉及到相关单位汇报运维情况。
（2）运维期间对监测设施及所配置的平台软件、信息系统的所有维护操作，供应商维护人员都应向采购方（派出机构监测设施维护负责人）汇报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经采购方相关负责人同意后实施处理，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2.维护范围
	序号
	设备类型
	单位
	数量
	所属地市

	1
	固定监测站
	座
	15
	西安机场西站、
西安机场北站、
延安南泥湾机场站、
渭南航空监测站、
安康航空站、
咸阳永寿站、
咸阳长武站、
宝鸡凤翔站、
宝鸡麟游站、
宝鸡市太白站、
渭南韩城边界站、
渭南潼关边界站、
延安宜川测站、
延安新区站、
榆林府谷站

	2
	可搬移监测设备
（主设备型号BE-IDF681、BE-IRM500）
	套
	2
	宝鸡1套、榆林1套

	3
	陆地数字集群分析系统
	/
	/
	省站、铜川、商洛、杨陵

	4
	便携式卫星干扰查找系统
	/
	/
	各派出机构

	5
	行政执法系统
	/
	/
	省站（服务器）、
配发终端派出机构

	6
	数字化监测管制
系统
	/
	/
	宝鸡、铜川、渭南、汉中、
安康、商洛

	7
	便携式5GNR监测及干扰查找
系统
	/
	/
	省站、西安、咸阳、汉中、
商洛、榆林

	8
	考场监测管制系统
	/
	/
	省站、西安、咸阳


3.维护要求
3.1日常检查要求
供应商应加强日常维护工作，做好该项目监测设施及所配置的平台软件、信息系统等日常检查工作，按照每月1次的频次开展日常检查工作，并填写《无线电监测设施日常检查工作记录表》，格式详见《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附件1。
日常检查工作包括：计算机及服务器运行情况；监测测向系统、应用软件以及其他辅助软件的各种功能；测试网络、控制线、系统间连通及数据传输情况。
除上述专业设备维护，供应商还应负责固定监测站站点的机房日常维护，包括但不限于机房清洁、机房积水处理、机柜及内部设备除尘处理。
3.2定期巡检要求
供应商应定期对项目监测设施及所配置的平台软件、信息系统等开展巡检工作，按照每季度1次的频次开展定期巡检，做好各类无线电设施的维护、保养及关键技术指标核查，排除故障隐患，及时做好故障维修。定期巡检项目、巡检要求详见《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附件2。
供应商每次巡检结束后编写巡检报告，双方签字作为巡检工作完成的依据。如有损坏的零部件，供应商须报请采购方确认，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3故障处理要求
无线电监测设施出现技术故障，供应商技术人员应赴现场分析故障原因，根据故障等级制定故障解决方案，填写故障处理记录表，格式详见《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附件3。
无线电监测设施故障分为一级故障、二级故障、三级故障，故障等级划分详见《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一级故障响应时限应在30分钟内，业务恢复时限应在24小时内；二级故障响应时限应在2小时内，业务恢复时限应在48小时内；三级故障响应时限应在12小时内，业务恢复时限应在72小时内；以上三类故障解决时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4应急及重大活动保障要求
供应商在开展维保工作前应制定应急及重大活动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预案，做好应急及重大活动无线电保障任务期间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工作，任务结束后填写《应急及重大活动保障运维记录表》，格式详见《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附件4。
3.5其他维护要求
2. 对无线电监测设施及其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的，应确保设施仍能满足工作需要。在对影响其关键技术指标的核心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后，应对其主要性能指标进行测试验证，保证该设施技术指标无明显下降。维修或更换核心部件周期较长的，供应商应准备应急备用设备，避免影响正常监测业务开展。
（2）供应商应定期对项目内所有固定监测站点进行现场测试校准，项目服务器内每个站点至少1次。
4.服务要求
4.1文档管理要求
供应商应在每季度运维工作完成后，汇总统计工作完成情况，包括各种形式的工作汇报、服务总结，提交给采购方确认；运维服务期年终时需对该项目的全部服务内容进行梳理总结汇总整理，填写《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情况表》（格式详见《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附件5），将服务期内的巡检报告、故障处理单、设备维修报告等内容编制成《运行维护服务年度报告》，并将该报告作为项目验收附件。
4.2相关服务要求
（1）供应商必须配合采购方积极参与对其运维服务人员的监督和管理，遵守采购方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
（2）供应商必须保证其运维服务人员符合一定的技术水平，采购方有权对不满足工作要求的运维服务人员向供应商提出更换的要求；如发现工作上有弄虚作假情况，采购方有权做出相应处理，直至终止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相应责任。
（3）供应商有义务对采购方监测设施及所配置的平台软件、信息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该项目）的运行情况提出优化、升级等合理化建议及方案。
5.培训
5.1现场培训：供应商应加强对采购方技术人员维修技能方面的专项培训。供应商在巡检时，应对采购方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故障分析和维护培训，对采购方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对采购方提出的建议进行记录并反馈到供应商进行整改。
5.2远程技术培训：供应商应通过电话或互联网等手段提供远程技术指导、维修维护指导以及资料查询服务。
6.物流保障
6.1供应商需保障维护设备送检、送修的往返运输的快捷和安全。
6.2合同期内因本合同约定的监测设施、配件设备维保而产生的物流费用（含保险费），由供应商支付。
7.保密工作
供应商应做好保密工作，确保无线电监测设施、信息系统和相关数据的安全保密。
8.服务标准
具体服务标准参考国家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
二、项目参考标准
1.《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国无办[2020]4号。
2.《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指导意见》（国无办函（2019）21号）。
3.《VHF/UHF频段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GB/T32401-2015）。
4.《VHF/UHF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数和测试方法》（GB/T34089-2017）。
[bookmark: _GoBack]5.《关于印发<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国无办[2019]3号）。
